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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及巨潮资讯网

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和《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经事后检查发现，《2025年年度报告》中“第二节公

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之“六、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和“第八节财务报告” 之“二十、补充资料” 之

“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以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中“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指标填写错误，

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5年年度报告》中“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之“六、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3年

营业收入（元） 800,670,782.85 864,841,087.37 -7.42% 647,061,70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187,028,414.27 154,652,488.37 20.93% 103,341,49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79,665,705.07 149,399,419.29 20.26% 97,441,752.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20,887,544.04 239,470,678.89 -91.28% 339,496,063.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19 2.36 -7.20% 1.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19 2.36 -7.20% 1.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95% 24.86% -1.91% 20.37%

2025年末 2024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3年末

总资产（元） 2,158,410,747.67 1,872,207,468.65 15.29% 1,659,865,89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1,198,351,802.20 701,572,931.71 70.81% 544,691,212.15

更正后：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3年

营业收入（元） 800,670,782.85 864,841,087.37 -7.42% 647,061,70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187,028,414.27 154,652,488.37 20.93% 103,341,49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79,665,705.07 149,399,419.29 20.26% 97,441,752.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20,887,544.04 239,470,678.89 -91.28% 339,496,063.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19 2.36 -7.20% 1.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19 2.36 -7.20% 1.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0% 24.86% -8.26% 20.37%

2025年末 2024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3年末

总资产（元） 2,158,410,747.67 1,872,207,468.65 15.29% 1,659,865,89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1,198,351,802.20 701,572,931.71 70.81% 544,691,212.15

二、《2025年年度报告》中“第八节财务报告” 之“二十、补充资料” 之“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更正前：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22.95% 2.19 2.1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2.04% 2.10 2.10

更正后；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16.60% 2.19 2.1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5.95% 2.10 2.10

三、《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中“二、公司基本情况” 之“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之“（1）近三年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单位：元

2025年末 2024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3年末

总资产 2,158,410,747.67 1,872,207,468.65 15.29% 1,659,865,89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198,351,802.20 701,572,931.71 70.81% 544,691,212.15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3年

营业收入 800,670,782.85 864,841,087.37 -7.42% 647,061,70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87,028,414.27 154,652,488.37 20.93% 103,341,49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79,665,705.07 149,399,419.29 20.26% 97,441,752.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887,544.04 239,470,678.89 -91.28% 339,496,063.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19 2.36 -7.20% 1.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19 2.36 -7.20% 1.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95% 24.86% -1.91% 20.37%

更正后：

单位：元

2025年末 2024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3年末

总资产 2,158,410,747.67 1,872,207,468.65 15.29% 1,659,865,89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198,351,802.20 701,572,931.71 70.81% 544,691,212.15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3年

营业收入 800,670,782.85 864,841,087.37 -7.42% 647,061,70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87,028,414.27 154,652,488.37 20.93% 103,341,49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79,665,705.07 149,399,419.29 20.26% 97,441,752.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887,544.04 239,470,678.89 -91.28% 339,496,063.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19 2.36 -7.20% 1.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19 2.36 -7.20% 1.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0% 24.86% -8.26% 20.37%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和《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其他内容不变。 本次更正仅

为财务指标计算错误，不涉及基础列报数据，不属于会计差错范畴，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及现金流量造成任何影响。 更正后的《2025年年度报告》和《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s://www.cninfo.com.cn）。

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

露文件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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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

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

反担保

中山中健环保包装有限公司 4,700万元 0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万元）

1,549,675.65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101.11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 （含本次） 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火炬开发区支行签署

《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为中山中健环保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中健” ）提供最高债权限额人民

币4,7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中山中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内部决策程序

为满足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九

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2025年度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预计对外担保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3,146,500万元，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30,500万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

30日和2025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1）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详见附件。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债权人：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火炬开发区支行

被担保人：中山中健环保包装有限公司

保证人：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担保金额：4,7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期限：36个月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复利、逾期罚

息、挪用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以及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

保证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为担保对象提供担保均为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所需。 担保对象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公司能

够全面掌握其运行和管理情况。 本次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被担保人信

用状况良好、具有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549,675.65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01.11%，其中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1,549,

675.6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1.11%，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附件（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

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 中山中健环保包装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祥恒创意包装股份公司100%

91442000792997290

A

附件（二）主要财务指标

被担保人

名称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6年03月31日/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中山中健

环保包装

有限公司

35,936.12 13,614.94 22,321.18 6,474.80 441.21 34,687.46 12,807.50 21,879.97 28,069.53

2,

09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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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2026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

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

了公示。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

下：

一、公示情况

1、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2、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至2026年5月11日在内部对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已满

10日。 公示期间内公司员工可通过书面或邮箱等形式向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出意见。

3、公示结果：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异议。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了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或公司控股子

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

(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键中层管理人员及业务（技术）骨干。

5、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二○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45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6-037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6年05月15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5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5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阅海路41号宁夏水利研发大厦11楼·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5月12日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召开本次股东会。

（六）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骞先生

（七）出席情况

（1）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的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30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95,296,5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49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8,468,2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82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股东共22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共6,828,3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72%；

（2）公司部分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海润

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3）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共审议10项提案，提案1.00至提案6.00、提案8.00至提案10.00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提案7.00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将对提案3.00、提案5.00、提案7.00至提案9.00的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

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会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了以下提

案：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95,109,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37%；反对156,2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9%；弃权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24%。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95,106,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7%；反对156,2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9%；弃权3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54%。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95,101,9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58%；反对156,0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7%；弃权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633,7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500%；反对156,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47%；弃权38,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53%。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结果：同意95,109,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33%；反对156,2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9%；弃权3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27%。

5、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95,105,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95%；反对156,2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9%；弃权3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637,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012%；反对156,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77%；弃权3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1%。

6、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95,104,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81%；反对158,6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4%；弃权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55%。

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95,093,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69%；反对161,7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7%；弃权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625,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255%；反对161,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82%；弃权4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63%。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95,088,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0%；反对160,3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2%；弃权4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620,6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581%；反对160,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77%；弃权47,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42%。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95,086,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99%；反对164,3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4%；弃权4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618,6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288%；反对164,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63%；弃权45,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49%。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6-2028年）〉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95,106,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2%；反对15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4%；弃权34,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6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发表如下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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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中英双语业绩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线上交流时间：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下午14:00-15:00

●会议召开方式：直播及线上文字互动

●直播和线上文字互动平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此链接将于活动开始前一天下午16:00

生效） （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 下午16:00前通过邮件、电话、传真等形式将需要了解和关注

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中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本次中英双语业绩说明会拟邀请国际投资者参与收看业绩说明会，出席人员可自由采用中文或英文

发言，上证路演中心将同步提供实时中英文字幕翻译服务。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4月29日发布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2026年

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成果、创新亮点、财务状况、业务规划及未来

发展目标，公司将召开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中英双语业绩说明会。

本次业绩说明会拟邀请国际投资者参与收看，旨在进一步深化国际投资者对公司的认知与理解。 会议

期间，参会人员可根据个人习惯，选择中文或英文进行交流，上证路演中心将为本次活动提供实时中英文字

幕翻译服务。 此次活动将采用直播及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

心观看（https://roadshow.sseinfo.com/）（此链接将于活动开始前一天下午16:00生效）。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直播及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

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一） 会议线上交流时间：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下午14:00-15:00

（二） 会议召开方式：直播和线上文字互动

（三） 直播和线上文字互动平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四）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 下午16:00前通过邮件、电话、传真等形式将需要了解和关

注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中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本次中英双语业绩说明会拟邀请国际投资者参与收看业绩说明会，出席人员可自由采用中文或

英文发言，上证路演中心将同步提供实时中英文字幕翻译服务。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姚毅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顾宝兴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秘办

电话：010-5234� 9555

邮箱：BODoffice@lusterinc.com

五、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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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5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

至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汉州路989号中建大厦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章维成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25人，代表股份575,213,5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5.566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3人，代表股份568,879,0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5.06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2人，代表股份6,334,4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18％。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23人，代表股份23,334,4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485％。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案进行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股份数（股）

占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股份数

（股）

占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1.00

关于增选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574,339,919 99.8481% 812,200 0.1412% 61,400 0.01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2,460,849 96.2562% 812,200 3.4807% 61,400 0.2631%

根据表决结果，提案1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向卫平先生

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曲艺、贺双科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955� � � � � � �证券简称：维远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2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15:00-16:30在

“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全景路演APP通过网络的方式参

加由山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6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6年5月1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利华

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2026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6-021）。 2026年5月15日下午15:00-16:30，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吕立强先生，董事、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宋成国先生，证券事务代表李先新先生出席了本次活动。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

通，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 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本次业绩说明会中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回复整理如下：

问题1：尊敬的维远管理者，你们好，公司股票发行至今，一直处于破发状态，请问贵司将如何提振股价、

维护公司形象和投资者的信心？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将继续做好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在保持公司稳健经营的同时，积极把握

发展机遇，不断提升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能力，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谢谢。

问题2：请问从目前来看，二季度业绩情况比一季度好了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公司业务开展顺利，生产经营情况良好。电解液溶剂装置于今年2月份成

功投产后，进一步增加了公司产品种类，公司始终注重提升经营业绩水平，致力于为股东创造价值，具体数

据请关注公司公告，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3：酚酮相关产品、专用化学品、电解液溶剂项目的开工率及生产情况怎么样？电解液溶剂项目的相

关产品是否已经进入宁德时代等头部企业？

回复：您好，目前各装置运行正常，其中酚酮相关产品、新能源新材料相关产品、专用化学品、工业气体

2026年第一季度产量分别为32.06万吨、22.07万吨、36.37万吨、31.12万吨， 公司电解液溶剂装置于2026年2

月正式投产，投产后积极拓展销售渠道，并与头部电池企业积极对接、送样，尽快完成供应链的导入工作。感

谢您的关注。

关于公司参与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详细情况请浏览“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

net）、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全景路演APP。

公司在此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940� � � � � � � � �证券简称：昂利康 公告编号：2026-039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昂利康”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

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签发的瑞舒伐他汀依折麦布片（I）《药品注册证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通用名称 瑞舒伐他汀依折麦布片（I）

主要成份 瑞舒伐他汀钙；依折麦布

剂型 片剂

申请事项 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4类

规格 每片含瑞舒伐他汀钙10mg（按C??H??FN?O?S计）与依折麦布10mg

受理号 CYHS2404053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264317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至2031年05月11日

上市许可持有人

名称：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嵊州大道北1000号

生产企业

名称：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绍兴嵊州市嵊州大道北1000号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

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信息

瑞舒伐他汀依折麦布片（I）主要用于治疗高胆固醇血症以及纯合子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HoFH）。

公司于2024年11月获得药品上市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并于近日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 根据国家相关

政策规定，本次获得《药品注册证书》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获得瑞舒伐他汀依折麦布片（I）药品注册证书，将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仿制药产品管线，增强

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截止2026年5月14日，该品种共有11家企业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市场竞争较为激烈。 此外，由于医药

行业的特殊性，药品的销售容易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体销售情况亦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940� � � � � � � � �证券简称：昂利康 公告编号：2026-040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

重新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湖南科瑞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科瑞生物” ）收到由湖南省科学技术厅、湖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联合颁发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2543001923，发证日期：2025年12月8日，有效期三年。

本次系科瑞生物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所进行的重新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以及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规定， 科瑞生物自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后连续三年 （即

2025年、2026年、2027年）继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757� � � � � � � �证券简称：南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2号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1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8日（星期五）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科技工业园南兴路1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詹谏醒董事长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12名，所持（代表）股份数130,

899,4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04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10名，代表股份116,736,9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5108%。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02名，所持（代表）股份数14,162,4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7934%。

4、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列席会议。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其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130,886,3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0%；反对7,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46%。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14,012,55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66%；反对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6%；弃权6,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8%。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30,886,3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0%；反对7,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46%。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14,012,55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66%；反对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6%；弃权6,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8%。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作了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4月25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130,886,3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0%；反对7,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46%。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14,012,55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66%；反对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6%；弃权6,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8%。

4、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同意130,886,3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0%；反对7,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46%。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14,012,55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66%；反对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6%；弃权6,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8%。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东东莞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林旺南、詹谏醒、詹任宁、叶裕平为本议案的利益相关方，故回避表

决，前述股东分别持股98,857,193股、3,047,252股、6,173,814股、8,434,473股、90,007股。

同意14,274,7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8%；反对7,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7%；弃权1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035%。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14,003,75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39%；反对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6%；弃权14,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5%。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30,884,2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4%；反对7,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弃权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14,010,45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16%；反对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6%；弃权8,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8%。

7、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30,876,1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2%；反对7,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弃权1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2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14,002,35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39%；反对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5%；弃权15,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7%。

8、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2026年-2028年）〉的议

案》

同意130,884,2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4%；反对7,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弃权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14,010,45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16%；反对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6%；弃权8,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8%。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戴毅、陈晓璇到会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南兴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关于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